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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 年 11 月 21 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中院”）

裁定对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工大

高新”）及公司四家子公司哈尔滨红博会展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哈尔滨红博物产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红博广场有限公司和哈尔滨龙丹利民乳业有限公司

(以下合称“工大高新等五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并指定哈尔滨工大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工大高新等五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管

理人，负责重整期间相关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官网（www.neeq.com.cn）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及公司四家子公司实

质合并重整并指定破产重整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工大高新等五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 9 时 30 分采取网络形式在“破栗子-破产案件一体化管理平台”召开，本

次债权人会议的表决于2022年 12月 30日 9时 30分截止。本次债权人会议对《采

取非现场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及表决的方案》进行了表决，现将会议召开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债权人会议议程

本次债权人会议议程主要包括：

1、合议庭宣读《指定债权人会议主席决定书》；

2、管理人作《关于提请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的报告》，介绍核查规则，提

请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表；

3、管理人作《管理人执行职务的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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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人作《债务人财产状况调查报告》；

5、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分别作审计和评估工作情况的说明；

6、管理人作关于《采取非现场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及表决的方案》的报告；

7、管理人介绍《债权人会议表决须知》。

二、本次债权人会议表决议案及表决情况

表决议案：《采取非现场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及表决的方案》

表决情况：对《采取非现场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及表决的方案》表决同意

的有表决权债权人共计 82 户，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权人的 60.29%，超过半

数；投同意票的债权人所代表的无财产担保债权额为 5,377,789,640.44 元，占

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71.82%，超过半数。该表决事项已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

六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会议的决议，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

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以上会议

表决议案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风险提示

工大高新等五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重整计

划获批并顺利实施，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从根本上摆脱债务和经营

困境，化解破产清算风险，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如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提交

重整计划、重整计划未得到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法院将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

宣告工大高新等五家公司破产。重整期间，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

关工作，并积极做好日常运营管理工作，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为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www.neeq.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刊登的公告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